
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

湘教工委通〔2020〕5号

关于 2020年继续培育建设湖南省高校
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提升我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，根据《关于

实施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的意见》（湘教工委

发〔2019〕3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 2020 年继续培育建设一

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项目。现将有关申报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即日起至 2020年 4月 27日。

二、项目内容

共包括三大类项目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将另行发

文），具体如下：

1.高校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项目。分为“三全育人”综合

改革试点高校、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院（系）两种类型。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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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建设标准和内容详见《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

革试点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《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院（系）“三

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《湖南省“三全育人”

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建设要求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2.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。分为课程育人、科研育人、

实践育人、文化育人、网络育人、心理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

人、资助育人、组织育人十个类型。具体建设标准和内容详见《湖

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《湖南省高

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3.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项目。分为高校思想政

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团队建

设项目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名师工作室三个类型。具体建设标准

和内容详见《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项目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。

三、申报说明

详见附件。

四、报送要求

1.各高校要统筹做好项目申报工作，根据本校实际择优申报。

2.高校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材料为《湖南省“三

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申请书》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申

报材料为《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申报书》《湖南省

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示范案例申报表》，高校思想政治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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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骨干队伍建设项目申报材料为《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

年骨干建设项目申报书》《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团队建

设项目申报书》《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

申报书》。

3. 申请高校应分别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五份，统一用 A3

纸双面印制，中缝装订，用牛皮纸档案袋装好（每一个具体项目

一袋，袋子正面贴申请书封面），于指定时间前报送至省委教育

工委宣传部（厅思政处）。以收到时间为准，不接收支撑材料，

邮寄与快递材料遗失自负。同时将材料电子版发送至指定电子邮

箱，每校申报材料电子版应分别打包成压缩包，电子邮件标题统

一命名为：“思政质量提升工程+高校名称”；压缩包分别命名为：

“综合改革试点项目+高校名称”“精品项目+高校名称”“骨干队伍

建设项目+高校名称”；每个申报材料 word文件具体命名为：“试

点校+高校名称”“试点院（系）+高校名称”“精品项目类型名称+

高校名称+项目申请人” “精品项目类型名称示范案例”+高校名称

+项目申请人”“骨干队伍建设项目类型名称+高校名称+项目申请

人”。

4.本次项目申报不接受个人和院（系）单独申报，超申报名

额、逾期或不符合装袋要求的材料均不予受理。

5.有关项目申报表格和项目管理办法，请在湖南省委教育工

委宣传部网页下载服务栏（http://gwxcb.gov.hnedu.cn/）下载。

五、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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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 238号省教育厅

办公楼 902 室，联系人：许抗、张琳、虢晶，联系电话：0731

－85535605、82204082、85715329。

电子邮箱：hnsztsgc@163.com。

未尽事宜，请与工委宣传部（厅思政处）联系。

附件：2020 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

申报说明

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0年 3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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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0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
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申报说明

一、高校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项目

根据试点层面的不同，分为试点高校和试点院（系）两

种类型。

1.试点意向征集。采取自愿申请方式，面向全省高校征

集第二批试点意向。有试点意向的高校需按照中央、省委和

教育部、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的相关要求，结合工作实

际申报。除申报试点高校外，每校原则上限报 1 个试点院

（系），并填写《湖南省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申请书》。

已获批教育部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单位的高校、已获批

我省首批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校的高校均不可申报第二

批省级试点院（系）；已获批我省首批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

点院（系）的高校不可申报省级试点院（系），但可申报第

二批省级试点高校。

2.试点工作调整。对于我省首批试点院（系）所在的高

校，若通过评审立项为第二批省级试点高校的，试点工作由

省级试点院（系）整体提升为省级试点高校，该高校应继续

支持原省级试点院（系）试点工作，直至试点周期结束。省

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将在 2019 年试点院（系）支持经费

的基础上补足 2020年试点高校支持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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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试点材料报送。相关材料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 17:00

前报送至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（厅思政处）。

二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

分为课程育人、科研育人、实践育人、文化育人、网络

育人、心理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、资助育人、组织育

人等十个类型。原则上要求“十大育人”中的每个类型项目已

实施 2年以上，注重实践、实干、实绩，具有鲜明的特色性，

稳定的持续性、良好的实效性、较强的示范性。

1.申报范围。各高校可自愿提交申请。有申报意向者需

按照湖南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

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精神和《关于实施湖南省高校思想政

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的意见》总体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提

交项目申请与示范案例，经学校职能部门组织初审并在校内

公示一周后，统一推荐到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。已获教

育部和我省立项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（包括直接相

关的工作内容）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
2.申报数量。实行限额申报，原则上在校研究生和普通

本专科人数（含独立学院，统计时点为 2019 年 9 月 1 日）

超过 3万的本科院校十个类型项目可申报 3项，其他本科院

校十个类型项目可申报 2项，高职高专院校十个类型项目可

申报 1项。各高校应根据实际，统筹独立学院一并申报，并

在坚持质量的基础上，向一线教师和思政工作干部倾斜。

3.申报材料。申报者需同时填写《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

工作精品项目申报书》和《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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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示范案例申报表》，明确项目团队、前期基础、提升规划、

条件保障等内容，示范案例包括申请项目的典型做法。相关

材料于 2020年 4 月 27日 17:00前报送至省委教育工委宣传

部（厅思政处）。

三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项目

分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、高校

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团队建设项目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名师工

作室三个类型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项目支持对

象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，具体身份包括高校思想政治理

论课教师、专职辅导员和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（含党政干

部和共青团干部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、网络文化建设管理干

部等人员）。

1.实行限额申报。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项

目”原则上各高校可申报 3项，申报类型和身份均不得重复。

已获教育部和我省立项支持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

建设项目主要支持对象、团队负责人、主持人等，不得申报

2020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项目。

2.严格审核把关。各高校要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对照《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项目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严把人选质量条件，统筹申报类型和

身份，确保推荐材料的真实性。人选推荐材料需在校内公示

一周，对公示期间反映的异议，高校要认真组织调查，有关

异议材料及调查结论随推荐材料一并报送。高校党委应严格

掌握人选的政治标准和师德表现，对所有推荐人选研究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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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面意见。对于推荐过程中把关不严或出具虚假材料，不能

认真履行推荐职责的高校，将进行通报批评并停止下一年度

的推荐资格。

3.报送申报材料。相关材料于 2020年 4月 27日 17:00

前报送至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（厅思政处）。


